








3. 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

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5 年 7 月」立＿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乐业县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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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乐业县同乐南路与立新巷交

叉口东20米

邮政编码： 533200 

法定代表人： 龚仕重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0776-7928688 

传真： ／ 

电子信箱： lvxfgi7926688@126.com 

开户银行：
j

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5768224617 

地 址： 南宁市国凯大道东19号金凯工业园

总部经济大楼13层1315-127号房

邮政编码： 530000 

法定代表人： 覃守雅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0771-5520806 

传真：

电子信箱： chensixu@zihtit.cn 

开户银行：
I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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